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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租屋前注意事項

➢如何簽訂好租約

➢糾紛協助有管道



➢租屋前注意事項



招租廣告
該怎麼看？

• 租金

• 地址

• 格局

• 刊登者身分

• 更新時間









一、出租人提供之租賃住宅廣告內容應與事實相符。

二、受託刊登租賃住宅廣告之媒體經營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

之租賃住宅面積、屋齡、樓層別及法定用途與事實不符者，

就承租人因信賴該廣告所受之損害與出租人負連帶賠償責任；

其損害賠償責任，不得預先約定限制或拋棄。

租賃條例-基本權利義務

9

第十三條
禁止不實廣告
及處罰規定

https://easymap.land.moi.gov.tw/R02/Index

https://easymap.land.moi.gov.tw/R02/Index




_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

➢如何簽訂好契約



../../04影片/稱匯2 5萬押金可優先看屋 房東推託後失聯大學生才知被騙｜20210826 公視晚間新聞.mp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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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金與押租金不同

若房客反悔不簽約，

房東有權沒收定金

若為房東違約，

支付兩倍定金作為違約金

何謂定金 推定契約成立第一金

• 此為民法第249條規定事項
• 簽約前務必想清楚
• 定金支付之金額不超過租金的1/10-3/10
• 支付定金前，確認支付的錢為定金或押租金
• 定金收據



收據
茲收到 （承租人）租屋定金新台幣 元，

並保留坐於＿(ADD)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的房屋，

至 年 月 日止。屆時承租人表明不欲租屋時，定金

聽任出租人沒收，並無異議；若係出租人表明不欲出租時，則

出租人應加倍返還承租人定金。

此據

★出租人簽章：姓名+TEL
承租人簽章：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
定金收據參考



• 民法249條

定金，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，適用左列之規定：

一、契約履行時，定金應返還或作為給付之一部

二、契約因可歸責於付定金當事人之事由，致不

能履約時，定金不得請求返還

三、契約因可歸責於受定金當事人之事由，致不

能履行時，該當事人應加倍返還其所受之定金

四、契約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，致不能

履行時，定金應返還之







簽約前先了解

何謂押金？ 何謂租金？費用？

書面契約是否必要？
租賃契約不以書面為必要，口頭合意亦可成立，

因此口頭合意時盡量留下證據較保險

是否符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



簽約時請使用新版定型化契約，

以保障租賃雙方權益。

內政部於105年6月23日

訂定發布『房屋租賃定型

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

事項』，並訂於106年1月

1日實施。

何謂應記載
及不得記載事項



• 若條約違反不得記載事項
僅該條規定無效，租約仍為有效



Q1：租約不是有審閱期……..

簽完約才看到有好多OOXX

的條款，契約可以不算….

對不對？！



審閱期的目的，是希望消費者（房客）
充分了解契約內容，避免於匆忙間不
及了解其依契約所得主張之權利及應
負之義務，致訂立顯失公平之契約而
受有損害。

簽了名，契約就成立，不能說整份契約無效，
只能說…若有違反定型化契約之內容，

不構成契約的一部分



應記載事項

• 契約審閱期

• 租賃住宅標的

• 租賃期間

• 租金約定及支付

• 擔保金(押金)約定及返還

• 租賃期間相關費用之支付

• 稅費負擔之約定

• 使用房屋之限制

• 修繕及改裝

• 承租人之責任

• 租賃住宅部分滅失

• 提前終止租約

• 房屋之返還

• 房屋所有權之讓與

• 出租人終止租約

• 承租人終止租約

• 通知送達及寄送

• 其他約定

• 契約及其相關附件效力

• 當事人及其基本資料

若租約中未記載應記載

事項，視為有記載。



簽約須知 仔細瀏覽租約內容

房東是否為所有權人？二房東？

修繕責任/回復原狀

租屋費用

終止租約

當事人基本資料

若對自己簽約的租約內容有疑問，可以對照
《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》

V

V



租房子給你的人

要住進去的人 房客（承租人）

房東（出租人）

所以…你知道你的房東是誰嗎？

屋主？代理人？二房東？





房屋稅單

房屋所有權狀













簽約須知 仔細瀏覽租約內容

房東是否為所有權人？二房東？

修繕責任/回復原狀

租屋費用

終止租約

當事人基本資料

若對自己簽約的租約內容有疑問，可以對照
《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》

V



由WHO修繕？

→法律規定原則在房東



修繕責任可以轉嫁！！



第 432 條
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，

保管租賃物，租賃物有生產力

者，並應保持其生產力。

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，致租賃

物毀損、滅失者，負損害賠償

責任。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物

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使用、收

益，致有變更或毀損者，不在

此限。

我
很
善
良
唷



**回復原狀：

• 回復原狀，原狀→房子經過使用後的自然耗損下的狀況。

• 若需改裝或加裝物品(釘子、掛勾)，需徵求房東同意。

• 徵求同意下，儘量爭取以現狀返還，否則仍需回復原狀。

• 協議達成事項列於租約中。



簽約須知 仔細瀏覽租約內容

房東是否為所有權人？二房東？

修繕責任/回復原狀

租屋費用

終止租約

當事人基本資料

若對自己簽約的租約內容有疑問，可以對照
《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》

V



押金

• 損壞賠償

• 處理遺留物之費用
(催告不取，視為拋棄。)

•不得超過二個月租金



❑電費怎麼算？

❑每度五元合理嗎？

簽約須知



電費究竟怎麼算？



(三)電費：
□由出租人負擔。
□由承租人負擔。(備註：如為分租房間且經雙方約定以
用電度數計費者，依夏月每度__元整，非夏月每度__元整
收取，但均不得超過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所定當月用電
量最高級距之每度金額。)
□其他： 。



111年7月1日開始

5.83 4.74

7.69 6.03





❑電費怎麼算？

❑每度五元合理嗎？

簽約須知

正常來說，

房東收取之費用

不得超過台電

當季電費之最高級距



簽約須知 仔細瀏覽租約內容

房東是否為所有權人？二房東？

修繕責任/回復原狀

租屋費用

終止租約

當事人基本資料

若對自己簽約的租約內容有疑問，可以對照
《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》

V



如果

不想住，我可以終止契約嗎？



5.





V



➢若無約定，提前解約須徵得雙方同意。

➢若只約定一方，另一方要提前終止租約，

則須徵得對方同意，方可提前終止租約。



欲提前終止租約時，
務必先看清楚租約
唷！！



其他常見租屋問題



多人合租

點交

房東賣房子

房子轉租、分租、出借問題

可以換鎖嗎

若對自己簽約的租約內容有疑問，可以對照
《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》

常見租屋問題

V



• 一人代表該代表為二房東，

其他人為與該二房東簽約

• 一人一本代表每個人皆與房東簽約

• 多人並列須載明各自分擔坪數、範圍、金額

❑多人合租租約

常見租屋問題

多人租約分為三種

• 一人一本

• 一人代表

• 多人並列



多人合租

點交

房東賣房子

房子轉租、分租、出借問題

可以換鎖嗎

若對自己簽約的租約內容有疑問，可以對照
《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》

常見租屋問題

V



入住時，確認屋內家具、家電

是否與租約上一致，可拍照留下證據

退租時，務必與房東核對及拍照

若租期期間，有物品壞掉，

務必第一時間與房東反映

常見租屋問題

❑起/退租前，務必要點交 *建議租約要有點交清單



多人合租

點交

房東賣房子

房子轉租、分租、出借問題

可以換鎖嗎

若對自己簽約的租約內容有疑問，可以對照
《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》

常見租屋問題

V



朋 友 借 住
邀請朋友過夜前，應先確認租約是

否訂有使用租賃住宅之限制，或事

先詢問房東。

若房東同意轉租/分租/出借，應請

房東簽署同意轉租證明才得轉租。

常見租屋問題

❑朋友借住，房東收我錢



多人合租

點交

房東賣房子

房子轉租、分租、出借問題

可以換鎖嗎

若對自己簽約的租約內容有疑問，可以對照
《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》

常見租屋問題

V



可以換鎖嗎？

房東會不會自己跑進來？
前租客有沒有備份鑰匙？
換鎖要跟房東說嗎？
要不要給房東新鑰匙？



提醒：

• 所有權vs.使用權

• 保障個人隱私及安全，可換鎖

• 房東進出需事先告知

• 避免衝突，宜先告知

• 解除房東疑慮

• 搬走時，恢復原狀



須特別留意是否另有特別約定事項。

內容皆須經過雙方同意並遵守。

特別約定？生活規約？
也是契約的一部份唷！！



• 生活公約為契約之一部分

• 房東可以違反生活公約為由提前終止

• 生活公約之違約金屬懲罰性違約金

*金額不受一個月限制

*契約自由原則

簽約須知

❑租約中之生活公約



➢糾紛協助有管道



【存證信函】

*至郵局購買或至中華郵政網站
下載

*一式三份(郵局、房東、房客
各執一份)

*以雙掛號寄送



寫存證信函的原則:

1.時間、地點、發生何事

2.主張之權利，或是房東/客應盡的義務

3.勿有模糊籠統要求

4.勿做情緒上的宣洩



房屋糾紛處理流程與方法

找
出
問
題
癥
結

蒐
集
相
關
資
料

雙
方
好
好
來
協
商

◆《解決方式》

情理法，90%以上糾紛解決均靠協商

勿惡言相向、互放狠話

◆《求助管道》

各地法院、地政單位(免費調處)、 、

鄉鎮市區公所

崔媽媽基金會(02)2365-8140

網址：www.tmm.org.tw

1950
消費者保護

http://www.tmm.org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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